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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信息共享交互积分规则
（征求意见稿）

1、 概述

1.1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称中国招标公共平台）依据开放共建、互联共享、公益服务、规范市场的原则，为协同电子招标投标系统相关平台和市场主体，共同建立互联共享市场信息，协作研发信息产品和分享信息增值服务的市场公共服务机制，制定本信息交互积分标准。

1.2 本积分标准适用于统一计量反映各类电子招标投标系统交易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根据《电子招标投标办法》以及相关的技术标准与数据规范的要求，与中国招标公共平台实现互联对接并上传数据的结构规模。
1.3 信息交互积分是计量反映与中国招标公共平台互联对接的电子招标投标系统交易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上传数据结构规模的指标，也是表示相关交易平台与公共服务平台除了在中国招标公共平台无偿分享依法公开信息之外，可以参与合作研发信息产品和分享信息增值服务的权益。

1.4 交易平台与公共服务平台可以消费使用本标准所定义的信息交互积分，在中国招标公共平台分享信息增值服务和获得联合研发信息产品的相应权利。信息交互积分的消费使用办法和标准，由中国招标公共平台结合信息增值服务和联合研发的产品，分别制定公布。

2、 信息交互积分标准

2.1 招标人、投标人、专业咨询单位和平台服务机构等市场主体注册信息，每一个主体初始注册积（Z）10分，更新一次积1分，交易平台应在市场主体注册完成后30天内交互至中国招标公共平台。该积分由注册主体分享（Z1）80%，相关交易平台和公共平台共同分享(J+G)20%.
2.2项目立项概况、招标项目、招标公告、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公告、中标通知书或者中标合同要素等信息，每一项信息文档（X1）积2分；应在交易平台注册输录或发布文档3小时以内交互至中国招标公共平台。该积分由相关交易平台和公共平台共同分享（J+G）。
2.3 招标文件概要，每一份文件概要（X2）积2分；招标文件全文包括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投标人须知、合同条款、投标文件格式、工程量或者货物规格清单以及澄清答疑等，每份招标文件全文（X3）10分，超过20万汉字，每超过5万汉字增加1分。在交易平台发布24小时以内交互至中国招标公共平台。该积分由招标文件编制人分享（Z2）80%，相关交易平台和公共平台共同分享（J+G）20%.
招标文件编制人认为招标文件具有知识保护价值的，可以自行约定不公开全文，仅公布招标文件概要，且可以在积分之外，另行向申请分享主体要约经济补偿办法。

2.4 开标记录，每一份开标记录（或开标一览表，X4）积3分，各标段合计投标人超过20个，每增加5个另增加积分0.5分，最多增加5分。应在交易平台开标后1小时以内交互至中国招标公共平台。该积分由相关交易平台和公共平台共同分享（J+G）。
2.5 中标候选人投标文件，每一份（X5）积10分，超过30万汉字，每超过5万字增加1分。应随中标候选人公示当日交互至中国招标公共平台。中标候选人投标文件仅用于存档备查，不公开全文。

该积分由中标候选人分享（Z3）80%，相关交易平台和公共平台共同分享（J+G）20%.
2.6 招标项目合同履行结果信息。包括招标项目合同结算价格、验收质量、完工工期（交货期）等，每一个合同（X6）积10分，应在合同验收和价格结算后3个月内交互至中国招标公共平台。该积分由上传信息的合同主体或者监督服务机构分享（Z4）80%，相关交易平台和公共平台共同分享（J+G）20%.
2.7 行政监督信息。有关招标投标行政审批、核准决定或行政处罚信息（Ｙ）。每项（次）审批或者核准决定信息积1分，每次行政处罚（包括受理投诉举报）文档积5分，应在行政监督决定或处罚下达公布后24小时内交互至中国招标公共平台。该积分全部由相关公共平台共同分享（G）。
2.8信息调整系数。
（1）有关招标投标和合同信息（Z+X）主要内容和格式缺损,不符合数据规范，其分项信息积分乘缺陷折扣系数(A)0.7。
（2）有关招标投标和合同信息（Z+X）交互时间超过上述相关规定的时间7天，其积分应乘时间缺陷折扣系数(B1)0.４，其中，招标文件和中标候选人投标文件积分乘时间缺陷折扣系数(B2)0.7。
（3）上述2.2和2.3及2.4条规定的各项信息内容（X）全部完整且按规定时间及时交互，另乘信息完整系数(C) 1.6。
2.9 属于重复、无效和无关的垃圾信息不计积分。

3. 交互积分分配规则

3.1交易平台和公共平台共同分享积分中，交易平台分享（j）80%,相关公共平台共同分享(G)20%。当有两个公共平台联合完成信息交互的，共同分享积分（Ｇ）20%：其中，与交易平台和项目所属行政监督平台直接对接的公共平台各分享20%*(G1+G2)40%=8%+8%，与中国招标公共平台对接交互的公共平台分享20%*（G3）20%=4%；
3.2交易平台直接与中国招标公共平台对接交互信息的，其他相关公共平台仍然参照上述3.1条规定分享积分(G)20%,其中，项目所属地区的省公共平台分享（G1）20%*40%=8%，项目所属监督平台对接的公共平台分享（G2）20%*40%=8%； 
3.2 交易平台或公共平台信息交互积分=每项信息积分（Z+X+Y）*信息调整系数（A+B+C）*平台分配系数（J或者G）的合计。
3.3交易主体信息交互积分=主体每项信息积分（Z*Z+X*Z）*信息调整系数（A+B）的合计。
4、其他
4.1 中国招标公共平台网站实时公布相关交易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交互信息积分累计数量。

4.2 中国招标公共平台对本积分标准享有解释权。
中国招标公共服务平台有限公司
                                                     2016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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